技术服务要求

（一）检定/校准依据

严格按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及校准规范执行，主要包括：

全站仪（全站型电子速测仪）：JJG 100-2003《全站型电子速测仪检定规程》、JJG 703-2003《光电测距仪检定规程》

水准仪（光学/电子水准仪）：JJG 425-2003《水准仪检定规程》

GNSS测地型接收机（RTK/GPS）：JJG 1200-2023《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接收机(测地型和导航型)检定规程》

如遇规程更新，按最新有效版本执行。

（二）检定/校准项目要求

全站仪：须检定测角精度（一测回水平/垂直角标准差、视准轴误差、横轴倾斜误差、竖盘指标差、补偿器等）及测距精度（加常数、乘常数、测距中误差）。

水准仪：须检定i角（视准轴误差）、圆水准器、补偿器工作性能、调焦运行误差等。

GNSS接收机：须进行内部噪声水平测试、天线相位中心稳定性、静态定位精度、RTK平面/高程精度测试。

不得删减、漏检规程规定的必检项目。

（三）证书要求

合格仪器出具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证书》（加盖计量检定专用章及CMA/CAL标识，如适用）和CNAS认可的《校准证书》（本项目要求出具法定《检定证书》，仅出具CNAS《校准证书》不予认可）。

证书信息完整（仪器型号、出厂编号、检定日期、有效期、不确定度/最大允许误差、检定员/核验员/批准人签名等），具有法律效力，可用于测绘资质年检及工程验收。

不合格仪器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说明原因，采购人可安排维修后重新送检（通常约定免费复检一次）。

（四）服务及工期要求

供应商负责仪器的上门取件及送还，途中须妥善包装防止损坏。

自接收仪器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定/校准并出具证书（加急件可约定3～7个工作日），遇特殊情况须提前告知。

供应商对送检仪器安全负责，因操作不当造成仪器损坏须按市场价赔偿或等效修复。

（五）量值溯源与人员要求

 
所用计量标准器须经上级法定计量机构溯源且在有效期内，检测结果可溯源至国家计量基准。

 
现场或实验室实施检定的人员须持有二级及以上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或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有效计量检定员证。

（六）质量保障与异议处理

采购人对证书数据有异议时，供应商须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解释或安排复检。

供应商须建立检定档案，按需向采购人提供电子版证书（PDF/扫描件）。

